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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黄委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领导干部经济责任，根据《黄

河水利委员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暂行办法》和《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黄委会系统内部审计部门实施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执行本办法。 

第二章 评价原则和评价方式 

第三条 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在对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领导干部经济责任评价时，应当根据财经法规及审计证据，对被审

计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界定和评判，做出结论性意见。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应遵循以下原则： 

1、客观性原则。要求审计人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认真负责的态度，切实地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以审计事实为依据，不

受外界的任何影响，不附加任何主观成分，客观地评价被审计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程度和应承担的责任。 

2、准确性原则。要求审计评价用语准确，措辞应用恰当，是非清楚明白，界定责任明确，以事实为依据，少用修饰性语

言，切忌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或漫无边际，高谈阔论，任意发挥。 

3、重要性原则。要求审计评价中必须突出重点， 即对与经济责任的履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事项必须评价，对经济责任

的履行无重大影响的事项，可较少评价或不予评价，并就事项性质和数额大小来选择评价的重点。 

4、谨慎性原则。要求审计评价中坚持稳健、谨慎的态度。对非审计事项不评价；对审计过程中未涉及的具体事项或超出

任期内法定经济责任范围的事项不评价；对审计证据不足的事项不评价；对某些审计事项，如一些失于偏颇的指标、计

划等，要全面、辩证地分析后发表意见。 

5、写实性原则。要求审计评价，集中对领导干部在任期内已经发生的经济责任从性质、程度、直接与主管等方面加以确

认。对这些事项发生的原因、处理经过，造成的后果给予充分的说明，明确领导干部在这些事项运作中所起的作用，进

而确定其直接责任或主管责任。 

第四条 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方式，一般有以下三种： 

l、单项评价，是指就某一具体审计事项，根据审计结果，对照审计标准所进行的评定。 

2、专题评价，是指就某类审计事项，根据审计结果，对照审计标准所进行的专门评定。 

3、综合评价，是指就被审计单位、部门的全部经济活动和经济资料，根据审计结果，对照审计标准，从总体做出的全面

评定。 

第三章 评价内容 

第五条 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主要内容是： 

l、对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职责进行综合评价。主要根据任期内所在单位(部门)经济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对影响经济指标完

成情况的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2、对领导干部任期内所在单位(部门)会计资料所反映的财务收支等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评价； 



3、对领导干部任期内所在单位(部门)财务收支的合法性进行评价； 

4、对领导干部任期内所在单位(部门)与财务收支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情况及执行情况进行评价； 

5、对领导干部任期内所在单位(部门)重点资金、重大项目的效益性进行评价； 

6、对领导干部任期内所在单位(部门)违反国家财经法规，资金使用效益差、国有资产流失、经济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

等方面的责任进行评价。 

7、对领导干部个人遵守财经法纪情况进行评价。 

第四章 责任界定 

第六条 对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主要是通过审计确认领导干部个人应当承担的直接责任和主管责任。 

第七条 直接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对其任职期间的下列行为应当负有的责任： 

l、个人直接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 

2、个人独断专行，违反民主决策程序，导致国家重大损失的行为； 

3、授意、指使、强令、纵容、包庇下属人员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 

4、由于个人失职、渎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5、其他违反国家财经纪律的行为。 

第八条 主管责任是指领导干部对其所在单位或部门的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

直接责任以外的领导和管理责任。 

第九条 在确认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时，应正确区分不同类型、性质和情节的经济责任，如前任责任与现任责任、决策责

任和执行责任、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等。 

l、前任与现任责任界定。经济责任审计要在任职时间上分割清楚现任期和前任期所应负责的经济事项，前人的投入或过

失延伸到本期才产出或造成遗留问题的应属前期责任，在审计评价时应剔除或附加说明；现任领导对前任的责任采取积

极措施清理整顿，挽回经济损失的，审计时应予肯定。 

2、主管与直接责任界定。在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分工负责或非分工负责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中，经领导干部直接决定、认

可、经办、签署意见、签字、授意、指使的事项形成的经济责任，应认定为直接经济责任；对于不是领导干部直接决

策、审批、同意、经办的经济行为，或属分管人员经办，被审计的领导干部不了解又不是集体决策的，应认定为主管责

任。 

3、集体与个人责任界定。由于被审计的领导干部在集体决策过程中具有最终决定权，所以对领导班子成员集体决策情况

进行责任认定时，该领导干部应负直接经济责任，但审计评价时应当说明集体决策的事实情况。在召开党组或局长办公

会议集体研究决策情况下，应通过查看会议纪录等资料，按会议的有关原则确定经济责任。 

4、主观与客观责任界定。被审计领导干部为谋取私利及小团体利益，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官僚主义、玩忽职守等主观

原因给单位造成损失的，承担直接责任；因不可抗拒的外来因素或国家政策调整等客观原因，使单位经济活动、经济决

策的效果受到影响的属客观责任，在审计评价时应给与分析说明。 

5、错误与舞弊责任的界定。审计评价时要严格区分错误与舞弊的界限。具体区分时从两个方面认定：一是看行为的性

质，如果经过分析确定行为的发生确实是无意识的，可定为错误；相反，若行为的发生认定为有意识的，即经过策划与



预谋的，则应评定为掆问题。二是看行为的结果，如果经审核认定，虽然发生了不应有的行为，但该行为并未使公共财

产遭受损失，个人也未获取私利，则可评定为错误；相反，若行为的结果使国家蒙受损失，或是利用职务的便利牟取了

私利，或是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则评定为舞弊问题。 

6、违纪与违规责任界定。违纪，即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指被审计领导干部和所在单位在财务收支活动中，不遵守国家

财经法规，从而损害或侵占国家利益、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违规，指违反财务规章制度的行为。在审计评价时要认真

区别对待。 

第十条 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确认，应当严格遵循客观性原则，在取得被审计的单位、部门与经济责任相关的批件、

签证、会议记录、调查笔录等审计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在没有取得或无法取得相关证据、责任确实难以区分的情况下，

采取写实手法，描述其经济活动的具体过程。 

第五章 定性评价 

第十一条 对审计事项真实性的评价：分为真实、基本真实、为真实、严重失实四个等次。 

1、真实。如果被审计单位、部门所提供的会计资料，通过审计人员审查后，其差错率在5%内，一般就可以认定被审计单

位、部门会计资料能真实地反映财务收支情况。 

  2、基本真实。如果被审计单位、部门所提供的会计资料，通过审计人员审查后，其差错率在5％—10％之间，一般

就可以认定被审计单位、部门会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财务收支情况。 

3、不真实。如果被审计单位、部门所提供的会计资料，通过审计人员审查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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